江西工贸职院参赛课程录像摄制申请表

填表日期：     年     月     日

	课程名称和主讲人
	

	预约拍摄时间、地点、期望完成时间及制作要求
	

	经费预算
	

	所属教研室意见
	

	所属专业系意见
	

	联系人及其电话、手机
	

	教务处意见
	

	宣传部意见
	

	交付记录
	


注：1、此表在拍摄前两个工作日提交到宣传部新闻中心。 

2、如果事件有变化，必需及时告知宣传部新闻中心。
3、地址：行政楼316新闻中心        电话：0791-83777829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